附件:
“全国学前创新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产教融合共同体

参与建设证明

            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作为“全国学前创新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产教融合共同体参与单位，将积极参与和支持共同体建设。

参与单位名称：
学校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公章）

2023年   月   日
